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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第一次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3,382.3364万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8 年 9月 17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18年 9月 1日，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 10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经审核公司及 617 名激励对象已满足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617

名，对应的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3,888.2991 万份，行权价格为 8.01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9月 3日披露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3）。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 

数量 

本次行权占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已授予期权总量 

的比例 

本次行权占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期权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张万顺 董事 18.22 0.15 0.47 

2 刘平 董事、总经理 18.22 0.15 0.47 



 

3 陈冬桔 副总经理 3.64 0.03 0.09 

4 王健 副总经理 14.58 0.12 0.37 

5 胡在新 副总经理 0 0 0 

6 吴章焰 副总经理 0 0 0 

7 张伟 副总经理 3.64 0.03 0.09 

8 周东利 财务总监 18.22 0.15 0.47 

9 黄海 董事会秘书 18.22 0.15 0.47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94.74 0.80 2.44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3,287.60 27.75 84.55 

总 计 3,382.34 28.55 86.99 
注：已授予期权总量为根据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11,849.01万份。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人数为 584名。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18年 9月 17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382.3364万股。 

（三）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行权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行权新增股份 94.74 万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 6个月，转让时

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100,122 0 122,100,12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36,340,939 33,823,364 11,770,164,303 

总计 11,858,441,061 33,823,364 11,892,264,425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G11746号），截至 2018年 9月 3日止，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新增股份 33,823,364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净额 270,891,322.28 元，其中

增加股本为人民币 33,823,364.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237,067,958.28



 

元。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增股 33,823,364股已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

记手续。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0,925,145.64 元，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2018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05,443,306.59元，基

本每股收益为0.55元/股。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11,892,264,425股为基数计算，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仍为0.55元/股。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

第 ZG11746 号）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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